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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莱士”、“发行人”或“公

司”）对外公布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广发证券对报告中所包

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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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6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60%，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内固

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公司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

票面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1 个基点为 0.01%：投资者可选择是

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如投资者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

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

期后 2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6、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3年 3月 26 日。 

7、付息日：2014 年至 2018年每年的 3 月 2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8、本金兑付日：2018 年 3 月 2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本金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9、利率上调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

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1 个基点

为 0.01%。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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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回售条款：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

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1、登记回售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

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

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作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上

调。 

12、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4、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第二节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前身上海莱士血制品有限公司由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美国莱

士”）和上海市血液中心血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于 1988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

合资成立。2004 年 6 月，原合资中方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

血液中心制品输血器材经营公司 2003 年 3 月 14 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更名为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50%股权转让给科瑞天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科瑞天诚”）。2006 年 11 月，公司原合资外方美国

莱士将其持有的 50%股权转让给莱士中国有限公司（RAAS China Limited“莱士

中国”）。2007年 1月 17日经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2007]17号文批准，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以 2006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 12,000 万元为基准，按

1:1 的比例折成 12,000 万股股本，依法整体变更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2008 年 5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8]746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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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2008 年 6 月 11 日，公司通过网下向配售

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发行股票 4,000 万股。 

2010 年 9 月 14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0

年中期总股本 16,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合

计转增股本 11,200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27,200万股。 

2012 年 4 月 19 日，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2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合

计转增股本 21,760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48,960万股。 

2014 年 1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向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123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

建平、肖湘阳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用于收购邦和药业 100.00%股权，同时

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 26,000,000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邦和药业的持续

发展，以及补充本公司营运资金。增发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609,252,444 股。 

2014 年 9 月 10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4

年 9月 24日总股本 609,252,44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合计转增 609,252,444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1,218,504,888 股。 

2014 年 8月 6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根据 2014

年 8 月 29 日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2014 年中期分配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数

量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以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201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完成了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本次实际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为 3,126,6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1,221,631,488 股。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向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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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73 号），核准公司向科瑞金鼎、深圳莱

士、谢燕玲发行股份 143,610,322 股，用于收购同路生物 89.77%股权。2014 年

12月25日，公司同路项目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43,610,322

股在深交所上市，增发后公司总数增至 1,365,241,810 股。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完成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888,107股。同路项目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新增股份 12,888,107 股于 2015

年 4月 30日在深交所上市，增发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1,378,129,917 股。 

2015 年 9 月 8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5

年 6月 30日总股本 1,378,129,91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

增 10股，合计转增股本 1,378,129,917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2,756,259,834股。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注册资本 275,625.9834万元。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为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莱士中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32.08%和 30.4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郑跃文先生和黄凯先生。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疫苗、诊断试剂及检测器具和检测

技术并提供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

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类产品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行业的细分行业，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

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在医疗急救及某些特定疾病和治

疗上，血液制品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发行人 2015 年经营状况 

2015 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0.13亿元，较 2014年营业收入 13.20 亿元增

加 6.93 亿元，增长 52.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 亿元，较

2014 年增长 182.35%。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分别为 115.56 亿元、106.58 亿元，较 2014 年末分别增长 23.21%和

23.80%。 

2015 年，公司调动各方资源，加大了浆站的开发力度，2015年 9月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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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陆续取得多个新设浆站批文，批准新设置 5 家单采血浆

站，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行业龙头地位的巩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和同路生物）拥有单采血浆站 33家（含母公司已获准 5家，

同路生物在建 2 家），采浆范围涵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

蒙、浙江、湖北、江西 10个省（自治区），且目前仅公司在海南、内蒙两省（自

治区）开设了单采血浆站。 

2015 年，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深化与区域龙头经销商合作，进一步加强产品

品牌建设，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优化营销网络构建，强化终端管理，增强公司

营销能力。 

2015 年，公司继续深化生产与质量管理体系的优化和执行，通过改进工艺

技术水平，提升原单位血浆单产品的产出量，提高单位血浆多产品的利用率，降

低生产成本，夯实公司质量与品牌优势的同时，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015 年，公司实施股权融资，优化融资结构，通过向华安基金、财通基金和

银河资本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同路项目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资金。本次共计

发行股票 12,888,107 股，每股价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51.21 元，扣除

与发行有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3,872.70 万元， 

2015 年，公司以血液制品研究和产业化推广为立足点，与清华大学（医学

院）签署为期 10 年，总投入 2 亿元人民币的《联合成立清华—莱士血液制品高

科技创新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探索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推动公司在医疗高科

技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与新机遇，开拓健康医疗高科技产业的新领域，推动中国血

液制品研发和成果转化。 

1、营业收入构成（单位：元）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013,321,629.25  100.00% 1,319,735,230.15  100.00% 52.55% 

分行业 

血液制品生产和销售 1,954,099,708.95  97.06% 1,281,493,135.64  97.10% 52.49% 

中药产品及食品 57,129,265.83  2.84% 35,589,965.99  2.70% 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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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收入 2,092,654.47  0.10% 2,652,128.52  0.20% -21.10% 

分产品 

白蛋白  822,059,967.47  40.83%  504,649,889.63  38.24% 62.90% 

静丙 803,238,635.34  39.90% 392,637,275.52  29.75% 104.58% 

其他血液制品 328,801,106.14  16.33% 384,205,970.49  29.11% -14.42% 

中药产品及食品 57,129,265.83  2.84% 35,589,965.99  2.70% 60.52% 

其他业务收入 2,092,654.47  0.10% 2,652,128.52  0.20% -21.10% 

分地区 

华东地区 553,655,964.21  27.50% 460,213,638.87  34.87% 20.30% 

华南地区 926,716,743.05  46.03% 684,003,793.02  51.83% 35.48% 

华北地区 329,440,836.79  16.36% 86,684,878.12  6.57% 280.04% 

东北地区 26,350,098.54  1.31% 24,136,246.48  1.83% 9.17% 

西南地区 119,262,307.63  5.92% 15,066,938.22  1.14% 691.55% 

西北地区  36,624,710.99  1.82%  6,213,496.59  0.47% 489.44% 

出口 21,270,968.04  1.06% 43,416,238.85  3.29% -51.01% 

2、营业成本构成 

按行业分类（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血液制品生产及

销售 

直接材料  590,504,560.27  75.95% 348,884,447.23  70.60% 69.26% 

直接人工 26,446,818.61  3.40% 25,162,338.20  5.09% 5.10% 

制造费用 133,381,515.53  17.15% 99,919,828.61  20.22% 33.49% 

小计 750,332,894.41  96.50% 473,966,614.04  95.91% 58.31% 

中药产品及食品 

直接材料 20,258,549.83  2.61% 14,384,629.30  2.91% 40.83% 

直接人工 2,459,492.58  0.32% 1,914,327.28  0.39% 28.48% 

制造费用 4,457,232.01  0.57% 3,892,091.52  0.79% 14.52% 

小计 27,175,274.42  3.50% 20,191,048.10  4.09% 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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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777,508,168.83  100.00% 494,157,662.14  100.00% 57.34% 

按产品分类（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白蛋白 

直接材料 341,865,908.30  43.96%  241,173,578.17   48.80% 41.75%  

直接人工 17,907,156.92  2.30%  15,479,434.47   3.13% 15.68%  

制造费用  84,177,737.18  10.83%    60,571,894.29  12.26%  38.97%  

小计 443,950,802.40  57.09%  317,224,906.93   64.19% 39.95%  

静丙 

直接材料 219,753,376.87  28.26%  85,312,917.66  17.26%  157.59%  

直接人工 3,725,776.61   0.48% 1,375,359.64  0.28%  170.89%  

制造费用 24,316,848.49  3.13%  6,423,018.44  1.30%  278.59%  

小计  247,796,001.97  31.87%  93,111,295.74  18.84%  166.13% 

其他血液产品 

直接材料 28,885,275.10  3.72%  22,397,951.40   4.53% 28.96%  

直接人工 4,813,885.08  0.62%  8,307,544.09  1.68% -42.05%  

制造费用 24,886,929.86   3.20% 32,924,915.88   6.67% -24.41% 

小计 58,586,090.04   7.54% 63,630,411.37   12.88%  -7.93% 

中药产品及食品 

直接材料 20,258,549.83  2.61%  14,384,629.30   2.91%  40.83% 

直接人工 2,459,492.58   0.32% 1,914,327.28   0.39%  28.48% 

制造费用 4,457,232.01  0.57%  3,892,091.52   0.79% 14.52%  

小计 27,175,274.42   3.50% 20,191,048.10   4.09%  34.59% 

 合计 777,508,168.83   100.00% 494,157,662.14   100.00%  57.34%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状况 

2015 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0.13亿元，较 2014年营业收入 13.20 亿元增

加 6.93 亿元，增长 52.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 亿元，较

2014 年增长 182.35%。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分别为 115.56 亿元、106.58 亿元，较 2014 年末分别增长 23.2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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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幅 

资产总计 11,556,011,686.37     9,379,458,963.86  23.21% 

负债合计 843,641,191.04       755,161,377.21  11.72% 

股东权益 10,712,370,495.33     8,624,297,586.65  24.2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0,658,472,403.13     8,609,713,428.08  23.8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2015 年 2014 年 增幅 

营业收入   2,013,321,629.25     1,319,735,230.15  52.55% 

营业利润   1,729,323,255.21       599,410,436.03  188.50% 

利润总额   1,749,191,793.33       601,981,697.24  190.5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414,301.23       510,854,940.89  182.3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2015 年 2014 年 增幅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762,420,968.59      465,961,164.58  63.62%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818,741,754.62      289,877,655.56  -382.44%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523,920,756.05      365,166,697.59  43.47% 

现金净增加额    468,361,171.60    1,120,920,881.00  -58.22% 

 

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7 号文批准，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3.6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扣

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发行人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完毕及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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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大华验字[2013]000078 号和大华验字

[2013]000079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

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

金。 

 

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利率上调及持有人回售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

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2月 4日、2016年 2月 16日和 2016年 2 月 18日发布

了《关于“12 莱士债”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

示性公告》、《关于“12 莱士债”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关于“12 莱士债”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售

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不上

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5.60%，并在债券存续

期内后 2年（即 2016 年 3月 26日至 2018年 3月 25日）固定不变。投资者可在

回售登记期内（2016 年 2月 15日至 2016年 2月 19日）选择将其持有的“12 莱

士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张（不含利息）。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2 莱

士债”本次有效回售申报数量 0张、回售金额 0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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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数量为 360万张。 

 

二、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发行日为 2013 年 3 月 26 日，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月 26日为上一年度的付息日。发行人已于 2016年 3月 28

日支付 2015 年 3 月 26日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期间利息费用 20,160,000.00 元。 

 

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对上海莱士 2015年以来的

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了跟踪分析，并于 2016年 4月 20日出具了《上海莱士血液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 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2016年跟踪评

级结果为：上调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上调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正面： 

血液制品最高限价放开，行业景气度提升。上游血浆资源不足、下游需求旺

盛，导致血液制品仍供不应求。2015年政府取消了对血液制品最高的零售限价，

未来血液制品价格有望上涨，有利于行业利润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血浆资源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毛利率较高。2015 年公司

新获准设立 3家单采血浆站，年采浆量近 825 吨，同比增长 6.82%。因合并范围

变大，2015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1,122.90 万元，同比增长 52.70%。且公

司综合毛利率保持在 60%以上。 

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配套募集

资金 63,872.71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至 7.30%，资本结构进

一步优化。且公司有息债务仅有 3.6 亿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6%，公司有息

债务规模较小。 

关注： 

产品质量风险。血液制品属于高风险产品，尽管公司已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

要求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但仍应防范因质量管理疏漏导致的质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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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供应风险。血液制品的原材料为健康人血浆，由于来源的特殊性及监

管的加强，目前整个行业原料血浆供应较为紧张，原料血浆供应量直接决定血液

制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规模。受外出务工收入提高和物价水平上升等因素影响，单

采血浆站面临供浆员流失压力。未来供浆员的补助和奖励有可能逐步提高。 

公司客户集中度高。公司销售渠道单一，目前所有的产品都通过广州医药销

售，一旦广州医药和公司的合作终止，可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截至 2015年末，公司商誉价值达到 542,012.13 万元，占总

资产 46.90%。尽管 2015年未发生减值，但考虑到规模较大，未来一旦发生减值，

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投资规模较大，未来收益不确定性较大。2015 年公司新增风险投资，

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6,522.40 万元。2016 年公司将风险投资限额提高到 40

亿元，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大。 

 

第七节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的变动情况 
 

根据上海莱士 2015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刘峥先生，未发生变

动情况。 

 

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